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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中華民國雞蛋運銷合作社 97 年社員代

表改選作業疑有缺失，損及社員權益等情乙

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內政部對於雞蛋社社員共同運銷作業之輔導，尚屬允

當： 

(一)按「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雞蛋運銷合作社章程」第 2

條規定：「宗旨：以共同運銷社員產品、改進運銷

技術、促進雞蛋洗選分級包裝，以期增進社員收益

為目的。」同章程第 10 條規定：「本社社員負有參

加共同運銷之義務，其每年交易數量以契約訂定。

……」另「中華民國雞蛋運銷合作社社員共同運銷

合約書」之內容略以：甲方為社員、乙方為中華民

國雞蛋運銷合作社；甲方非經乙方同意或發生不可

抗力情事，經乙方勘查屬實外，應按本合約內容供

應乙方雞蛋，否則視為違約。惟查，陳訴人與雞蛋

社並未簽訂共同運銷合約書。陳訴人與雞蛋社理事

主席馮超俊等人另於 98 年 2 月 19 日在屏東市大將

日本料理餐廳達成協議：「雙方對於雞蛋共同運銷

、蛋商協調、理事參選資格等案，均同意圓滿解決

，並以合作社之最大利益為基礎下，處理相關事宜

。陳訴人亦同意此次協調結果。」 

(二)次按合作社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合作社為法人。」雞

蛋社辦理共同運銷業務，與社員及承銷商之載蛋業

務交易行為，為當事人合意事項，合作社法無相關

規定。陳訴人與雞蛋社之紛爭，屬私法範疇，如有

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請求救濟。惟內政部為維護合作

社與社員權益，以 98 年 2 月 17 日部內授中社字第

0980025332 號函雞蛋社略以：請查處與陳訴人間之

承銷作業，請考量社員權益，有關載蛋交易作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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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請協調建立承銷制度，以利遵循避免紛爭。又於

雞蛋社檢送第 8 屆第 26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時，以

98 年 2 月 1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025340 號函請該

社就與承銷商之間的載蛋交易作業，儘速妥處。復

於 98 年 2 月 27 日 98 年度社員代表大會宣導：載蛋

交易作業關係到場外交易或場內交易的界定，會影

響到社員參加選舉資格，請妥處建立公平交易方式

，避免紛爭；請社員考量合作社負擔貨款安全與貨

源穩定性，對於蛋商與蛋農之選擇，自有風險管控

之責，不易尋找新的或信用良好蛋商協助運蛋的困

境等等。另就陳訴人去文，多次函請該社查處。該

社也以 98 年 3 月 16 日 98 國蛋超字第 33 號函復內

政部，有關章程部分條文擬於 99 年度社員代表大會

提出檢討修正。又，內政部亦多次以電話請雞蛋社

、理事主席及業務主任前往關心陳訴人並協助處理

雞蛋運銷事宜。核內政部對於雞蛋社社員共同運銷

作業之輔導，尚屬允當。 

二、雞蛋社 97 年社員代表改選作業未盡依合作社選舉罷

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，內政部之督導核有缺失： 

(一)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合作

社應於社員社籍清查整理完畢後，將合格社員、出

社社員及保留社籍社員，分別列冊，連同候選人登

記之日期、方法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告 15 日，並

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」查雞蛋社於 97 年 10 月 3 日

清查社員社籍，決議：「全部社員合計 562 人，經

清查結果有權社員計 162 人，無權社員計 400 人。

」連同候選人登記之日期等提經同日理事會通過後

公告 15 日，然未列明候選人登記方法，與上開規定

未合。雞蛋社以同年 10 月 9 日 97 國蛋超字第 72

號函檢送社籍清查會議紀錄，請內政部核備。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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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以同年 10 月 15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70027017

號函復，請雞蛋社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 11 條、

第 12 條及章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同辦法第 18 條規定：「合作社應於選舉會議 7 日前

，將會議種類、議程、時間、地點、應選名額、候

補名額、候選人名單及選舉方式等公告，並以書面

分別通知應出席人員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」查雞

蛋社以 97年 11月 12日 97國蛋超字第 86號社員代

表改選投票通知單，通知有投票權之各社員，並副

知內政部，惟該副本並未送達內政部。內政部因遲

未收到該社報請備查之公文，故以電話要求該社函

報內政部備查，該社爰另以 97 年 11 月 12 日 97 國

蛋超字第 92號函檢送第 9屆社員代表改選投票通知

單一份，請內政部備查。該投票通知單僅載明會議

種類、時間及地點，並未載明議程、應選名額、候

補名額、候選人名單及選舉方式；另僅於該社牆上

公告會議種類、議程、時間、地點、應選名額、候

補名額及候選人名單，仍缺選舉方式，亦違反該辦

法第 18 條規定。 

(三)經電洽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承辦人員表示，雞蛋社 97

國蛋超字第 92 號函非於 97 年 11 月 12 日發出，而

係經內政部要求後，雞蛋社始於嗣後發函，內政部

收文日為 98 年 2 月 17 日等語。內政部收受該函時

，因已逾投票時間（屏東區於 97 年 11 月 27 日下午

2 時至 4 時投票），故內政部簽擬：「本件收文已

逾投票時間，已即時電話通知該社 98 年社員代表大

會改選理、監事之選務工作請依選罷法第 18 條相關

規定辦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」，經主管批示「如擬」

。嗣雞蛋社於 98 年 2 月 27 日辦理第 9 屆理事及第

25 屆監事選舉事宜，業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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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辦理。然內政部既知雞蛋社之社員代表改選

時程，於選舉會議 7 日前未收到雞蛋社報請備查之

公文時，即應積極要求該社報請備查，以便於該社

未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時，予以

督導改正。內政部之督導核有缺失，應予檢討改進

。 

(四)按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

議方法，違反法令或章程時，社員得於決議後 3 個

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。但出席社員，對召集程

序或決議方法，未當場表示異議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查雞蛋社 97 年社員代表改選之投票通知單及公告

未切實依合作社選舉罷免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，屬

召集程序瑕疵。陳訴人雖於 97 年 12 月 19 日以存證

信函（九如郵局存證信函第 96 號）致內政部中部辦

公室，其內容略以：「……有關今（97）年社員改

選作業過程有嚴重疑問，致影響社員之權益，為爾

後本社之改選作業能依公開、公平、公正之原則，

維護社員之權益，本人特此聲明……，本人曾電請

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合作事業輔導科，然亦未獲具體

正面回應，假若合作社任何改選都以協調方式產生

，又何必選舉……，敬請各級長官能給予正確、具

體之協助輔導，以解迷津。」然陳訴人於 97 年 11

月 27 日前往投票，未於當場表示異議，依民法上開

規定，事後已不得再有所爭執，併予敘明。 

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財政部最近 3 年均無補助雞蛋社

計畫經費之情事： 

有關陳訴人指陳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財政部對

於雞蛋運銷合作社之補助款項及補助器材之流向，疑

有弊端一節，經本院以監察調查處 98 年 8 月 5 日（98）

處台調貳字第 0980805215 號函，請審計部協助查核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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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機關對於雞蛋社最近 3 年之補助款項及補助器材流

向情形，並提供相關審核意見。該部分別以 98 年 8

月 12 日台審部教字第 0984001849 號函及同日台審部

三字第 0980002495 號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財政

部提供相關資料後，以 98 年 8 月 19 日台審部教字第

0984001895 號函復本院略以：據上開機關查復結果，

最近 3 年均無補助該合作社計畫經費之情事等語。從

而陳訴人之指陳，恐係誤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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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抄調查意見函本案陳訴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內政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處理。 


